
王女士和丈夫赵先生签
署了婚前财产协议， 约定王
女士按揭购买的期房归她个
人所有， 房产登记在两人名
下 。 婚后 ， 赵先生欠下债
务， 房屋被法院查封， 王女
士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 要求解除对房屋的
查封。 近日， 房山区法院审
结了这起案件， 依法驳回王
女士的诉讼请求。

案情回顾
王女士经朋友介绍与赵

先生相识、 相恋， 婚前， 王
女士按揭购买了一套期房。
为避免以后出现财产争议，
两人签订了 《婚前财产协
议》， 约定无论房产证登记
在谁名下， 房屋所有权均归
王女士所有 ， 与赵先生无
关。 该协议签署后， 双方办
理了结婚登记。

过了几年， 案涉房屋登
记在两人名下。 此后不久，
赵先生因民间借贷纠纷被小
张告到法院， 法院依法判决
赵先生偿还小张借款本息
400万余元 。 判决生效后 ，
小张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 法院查封了
案涉房屋。 王女士得知房屋
被查封后， 提出执行异议，
要求法院解封房屋。 该异议
被驳回后， 王女士向法院提
起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法院审理后认为， 案涉
房屋虽为王女士婚前购买，
但产权登记在夫妻二人名
下， 并且没有变更登记， 该
不动产登记具有公示效力，
因此， 案涉房屋的产权应归
王女士、 赵先生共同共有。
此外， 在王女士未能举证证
明小张知道 《婚前财产协
议》 的情况下， 王女士与赵
先生签署的协议仅对其夫妻
双方有效， 并不能对不知情
的小张产生对抗效力， 因此
不能以此协议排除法院对案
涉房屋的查封。 据此， 法院
驳回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

法官释法
婚前财产协议的主要目

的是对夫妻双方各自的财产
和债务范围以及权利归属等
问题作出约定， 以免在日后
产生争议。

一份有效的婚前财产协
议仅对夫妻双方当事人有法
律约束力， 对不知情的第三
人没有效力。 《民法典》 第
一千零六十五条第二款、 第
三款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
婚前财产的约定， 对双方具
有法律约束力。 夫妻对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
定归各自所有， 夫或者妻一
方对外所负的债务， 相对人
知道该约定的， 以夫或者妻
一方的个人财产清偿。” 具
体到本案， 赵先生欠款时并
没有告知小张有 《婚前财产
协议》 的约定， 小张对协议
内容不知情， 因此， 法院可
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中赵先
生的份额。 王女士和赵先生
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可以
由双方另行处理。

翟欣 房山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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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劳动者遭遇工伤损害，

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李发展在一家新型材料公司
车间从事操作工工作 。 工作期
间， 公司未为他提供防护口罩，
也未对生产车间做无尘处理 。
2022年1月11日， 他被诊断为职
业性矽肺一期。 后来， 他被认定
为工伤。 经鉴定， 其劳动功能障
碍等级达到七级伤残。

经劳动争议仲裁， 李发展获
得了相关工伤待遇。 此后， 他又
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请求判令
公 司 赔 付 其 精 神 损 害 抚 慰 金
30000元。 庭审中 ， 公司主张李
发展被认为为工伤后已经享受各
项工伤待遇， 其无权在获得工伤
待遇的同时向单位索要精神损害
赔偿 ， 况且 ， 按 《工伤保险条
例》 规定， 劳动者要求支付精神
损害赔偿是不应得到支持的。 然
而， 法院审理后判决公司向李发
展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元。

【评析】
《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

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
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
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 有权向用
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安全生
产法》 第五十六条规定：“……因
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
员， 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 依
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
权利的 ， 有权提出赔偿要求 。”
由此而知， 立法对劳动者在工伤
保险外又提出民事赔偿的权利持
肯定的态度。 但是， 人身损害赔
偿项目与劳动者已获得的工伤保
险待遇项目本质上相同的， 应当
在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中扣除相应
项目的工伤保险待遇数额。 相应
项目的工伤保险待遇数额少于人
身损害赔偿项目数额的， 则应支
持劳动者相应人身损害赔偿项目
请求 ， 即补偿差额部分 。 本案
中， 李发展所获得的工伤待遇赔
偿中， 并未得到精神损害抚慰金

赔偿，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李发
展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得到
法律的支持。

【案例2】
劳动者遭遇就业歧视，

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女大学毕业生周莹在应聘某
烹饪学校文案一职时， 多次被对
方以 “限招男性” 为由拒绝。 于
是， 周莹遂将该烹饪学校诉至法
庭。 法院审理认为， 在案证据证
明烹饪学校未对周莹是否符合其
招聘条件进行审查， 而直接以周
莹系女性、 本校需招录男性为由
拒绝周莹应聘， 该行为侵犯了周
莹平等就业权利， 对周莹实施了
就业性别歧视。 据此， 法院判令
烹饪学校赔偿周莹精神损害抚慰
金2000元。

【评析】
《民法典》《权益保障法》《就

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劳动
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 劳动者
就业不因性别等情况不同而受歧
视， 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
等的劳动权利， 用人单位招用人
员，除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
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
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
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条件。 本案
中， 烹饪学校招用的文案一职并
非法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
岗位，而其随意歧视、限制周莹作
为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属于违法，
结合其给周莹造成一定精神伤害
的事实， 法院判令其向周莹赔偿
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正确的。

【案例3】
女职工在单位洗澡时被

偷拍， 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
偿

女职工刘翠下班后在公司洗
澡时， 突然发现同事齐某在偷看
并用手机对准自己拍摄。 接到她
的报警后， 公安机关调查时， 齐
某称其在观看偷拍视频后已将该

偷拍视频删除。 尽管如此， 公安
机关仍对齐某处以行政拘留五日
的行政处罚。

刘翠认为， 齐某偷看并偷拍
其洗澡的行为严重侵犯其隐私
权， 给她造成了精神和心理上的
巨大痛苦， 因此， 诉至法院请求
判令齐某向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
2万元。 齐某认为其违法偷拍行
为并未对刘翠造成严重影响， 不
同意赔偿。 然而， 法院审理后最
终判决齐某支付刘翠精神损害赔
偿金5000元。

【评析】
《民法典》 明确规定， 自然

人享有隐私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以刺探、 侵扰、 泄露、 公
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隐
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
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 私密
活动、 私密信息。 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实施拍摄、 窥视他人身
体的私密部位。 本案中， 刘翠使
用的洗漱间系个人合法支配的公
共空间 ， 亦属于私密空间的范
畴， 刘翠的洗澡行为系其个人的
私密活动。 齐某对其偷窥、 偷拍
视频的行为， 严重侵害了刘翠的
隐私权，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法院的判决既抚慰了受害人
精神和心理上所受的痛苦， 亦维
护了公民合法的人格权利和正常
的生活秩序。

【案例4】
劳动者因未完成任务被

体罚， 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
偿

齐闯在公司担任车间操作
工， 因连续几次出现质量不合格
次品且业绩未达标， 公司让他选
择做100个深蹲并连续扫厕所3日
或者罚款1000元。 为避免经济损
失， 他选择了前者。 岂料， 瘦小
体弱的他做完100个深蹲、 扫一
天厕所后， 第二天凌晨开始出现
右腿及腰部剧痛症状。

母亲送他到医院诊治， 医生
诊断结论为横纹肌溶解症。 经齐

闯报案， 公安机关对公司法人兼
经理王某予以行政拘留5日处罚。
此后， 齐闯提起民事诉讼。 经法
院调解， 公司赔偿齐闯医疗费、
误工费等共计10000元 ， 其中精
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评析】
《劳动法 》 第九十六条规

定 ：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 由公安机关对责任人员处以
十五日以下拘留 、 罚款或者警
告； 构成犯罪的， 对责任人员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 （一 ） 以暴
力、 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 （二 ） 侮
辱、 体罚、 殴打、 非法搜查和拘
禁劳动者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
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
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
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
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
罚款：（一） 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
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二）
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
他人的；（三） 捏造事实诬告陷害
他人， 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
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四）
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
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五）多
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
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六）
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
的。”

以上规定表明， 用人单位负
有保障劳动者在提供劳动的过程
中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和身体健
康不受侵害的义务。 保障劳动者
合法权益， 让劳动者有尊严地工
作是用人单位的基本法定义务。
本案中， 公司对未完成劳动任务
的职工体罚， 属于对劳动者健康
权、 身体权、 人格尊严的侵害，
即便其不接受调解， 法院亦会依
法判处其向劳动者给付医疗费 、
误工费及精神损害赔偿。 对侮辱
劳动者人格尊严的行为， 法律必
须说 “不”。

（本文当事人均为化名）
杨学友 检察官

读者陈丹丹 （化名） 近日向
本报反映说， 为释放9岁女儿的
天性， 她利用一个周六休息时间
带女儿到一处付费儿童游乐园玩
耍。 当其女儿荡秋千时， 因秋千
吊绳磨损严重突然断裂， 导致其
女儿受伤。 面对她的索赔请求，
儿童游乐园以其未能照顾好女
儿、 没有事先发现秋千吊绳缺陷
为由拒绝。

她想知道： 儿童游乐园的理
由成立吗？

法律分析
儿童游乐园的理由不能成

立， 其应当对陈丹丹之女所受伤
害承担赔偿责任。

虽然 《民法典 》 第二十六
条、 第三十四条分别规定： “父
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 教育
和保护的义务。” “监护人的职
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
行为 ， 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
利、 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等。 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
生的权利， 受法律保护。 监护人
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
人合法权益的， 应当承担法律责
任。” 即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监
护人， 的确 “负有抚养、 教育和

保护的义务”， 但其承担责任的
前提是 “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
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

本案中， 陈丹丹将女儿送至
儿童游乐园玩耍， 并不能预见也
不存在应当预见秋千吊绳会断
裂 ， 继而产生其女儿受伤的后
果 ， 即其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
错， 这就决定了其无需对自己女
儿所受伤害承担责任。

同时，《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
九十八条规定：“宾馆、 商场、银
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
所等经营场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
者、 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

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 ， 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与之对应，儿童游乐园作为
以营利为目的的游乐场所， 且主
要服务对象为未成年人， 其除了
有维护、 管理游乐设施质量安全
之外， 还负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
务。本案中，秋千吊绳断裂是经过
长时间老化或磨损等原因造成，
儿童游乐园平时未进行细致检查
并及时发现缺陷、消除隐患，从责
任上讲其属于 “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故应对陈丹丹之女所受伤
害予以赔偿。

颜梅生 法官

婚前签署房产归属协议
不等于该房产不能查封

劳动者遭遇哪些伤害
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孩子在游乐园玩耍受伤由谁担责？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规定， 自然人生命
权、 健康权、 身体权、 名誉权、 人格尊严权、 隐私及其他人格利益等遭受侵害， 有权请求精神损害
赔偿。 那么， 劳动者作为自然人在遭到工伤、 就业歧视、 隐私权、 身体权等侵害时， 是否可以主张
精神损害赔偿呢？ 以下案例评析对这些问题作出了阐释。


